
 

 

6 刑事辩护与刑事代理--6.1 刑事辩护制度--6.1.2 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发展 

  

律师辩护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古罗马共和国初期，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保护人”的人，这种

“保护人”既可以给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 ，又可以在法庭上为被保护人进行代理和辩护，后来逐渐发展为

一种高尚的“自由职业”。由于这些人懂法善辩，又称“辩护士 ”。到了帝政后期，律师除了必须是男性，

具有良好的品行外，还必须接受过 5年法律教育。不能收费的规定也被突破，法令还规定，在约定之外，

律师不得巧立名目收受报酬，违者受开除处分。至此，律师受到国家法令的保护，从而形成初期的律师制

度。律师制度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民主法制的产物和体现。 

近代辩护制度，特别是律师辩护制度，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即资产阶级同封建君主专政斗

争的产物。封建国家的法制体现了君主的特权与专横，为纠问式诉讼，被告人不享有辩护权，审讯秘密进

行，广泛采用刑讯，因此，律师辩护制度同时被废止。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由于资产阶级启蒙思

想家的倡导，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参照罗马法的规定，相继规定了律师辩护制度。如 1808 年法国 《刑

事诉讼法》系统地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和律师辩护制度。从此，律师辩护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

立和发展起来，但资本主义律师辩护制度的产生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  

 

 

德国刑事诉讼辩护场景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发展情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被告人辩护权是我国刑

事诉讼的重要原则。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6bhyxsd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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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行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

例》第 24 条就曾规定：“被告人为维护本人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法庭的许可。”抗日战争时

期，各根据地都依照党中央的路线 、方针政策结本地情况，颁布了有关司法组织的诉讼程序的法律、法令，

建立了各地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刑事辩护制度也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得到发展。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为宪法原则。为贯彻

这一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被告人除自己

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

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可见，

辩护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是建立人民律师制度，实行律师辩护，正式提上了法制建设日程 。50

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影响，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遭到夭

折，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造成了严重后果。 

     

   80 年代初我国辩护人法庭辩护场景     辩护人依法为张子强等刑事被告人辩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开始恢复与重建律师制度，

1979 年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但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同时对律师辩护制度给予了法律保障。1980 年 8月 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一条例的颁布实施，成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

中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和完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律师暂行条例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5.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5.htm


 

 

能适应形势的发展，1996 年 5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以确认和巩固律师工作改革的成果，规范和引导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政治、经济和生

活中的作用。两部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成为我国律师辩护制度进入新时期的里程碑。 

  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法》，新法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律师法重新定义律师职业性质，首次明确律师为当

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外，还特别强调“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

正义。律师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对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规范律师执业

行为、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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